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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企业注销若干问题的会商纪要》的通知
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海事法院，金融法院，各区人民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各区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
为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部门与人民法院各自职能作用，增强府院协调联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公司强制清算、企业破产清算所涉注销登记等问题达成共识，形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企业注销若干问题的会商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年6月14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企业注销若干问题的会商纪要
为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打通企业注销瓶颈，发挥市场监管部门与人民法院各自职能作用，增强府院协调联动，2018年9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会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等规定，对公司强制清算、企业破产清算所涉注销登记等问题形成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强制清算后注销登记
公司出现解散事由但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公司股东或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指定清算组依法清算后，清算组持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决定书、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民事裁定书申请办理公司注销登记，登记机关应予办理。
对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或者公司人员下落不明的强制清算案件，清算组已履行查找的必要义务，人民法院向有关责任人员释明或者采取民事制裁措施后，仍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的，人民法院作出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民事裁定书应当载明上述情况以及债权人可依法向公司清算义务人主张有关权利的内容。
公司强制清算中，清算组发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应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和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二、关于破产清算后注销登记
经破产清算程序，破产企业财产最后分配完毕或者确无财产可供分配的，人民法院根据管理人的提请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管理人持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宣告破产和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的民事裁定书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登记机关应予办理。
对于企业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或者企业人员下落不明的破产清算案件，管理人已履行查找的必要义务，人民法院向有关责任人员释明或者采取民事制裁措施后，仍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的，人民法院作出的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的民事裁定书应当载明上述情况以及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的，债权人有权起诉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内容。
属于上述情形的破产企业如无法取得税务部门开具的清税证明文件的，登记机关可以办理注销登记。
三、关于企业的分支机构、对外投资的处理
企业设有分支机构和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一般应当在自行清算、强制清算、破产清算程序中对其分支机构、对外投资作出相应处理后，方可终结清算程序。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年6月14日印发  
— 4 —
— 2 —

